
今日新昌
!

2012年7月18日 星期三 投稿邮箱：jinrixc@163.com
责编：王美君 联系电话：13858592826 校对：盛忠仁专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被称为行政“法典三部曲”之一，该
法已于今年 1月 1日起施行。为更
好地贯彻实施行政强制法，日前，县
人大常委会专门举办了学习行政强
制法报告会，邀请浙江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章剑生教授作报告。本次
报告对于行政机关深刻认识行政强
制法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法律的基
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全面理解和正确
实施法律，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贯彻实施行政强制法，规范行
政强制行为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
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各级各部门
特别是行政执法机关要统筹考虑，
统一安排，通过严格依法行政，严肃
执法监督，为法治新昌建设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一、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实施行
政强制法的重要意义

实施行政强制法，有力地促进
政府信用建设。依法行政是依法治
国的基本内容，是政府权力配置和

运用的基本准则。而依法行政的核
心是规范行政权力，要求政府必须
是“有限政府、守法政府和责任政
府”。行政强制法从主体、内容和程
序等各个方面，对行政强制作出了
全面系统的规定，使行政强制行为
有法可依。而且，该法首次以法律
的形式明确实施行政强制必须遵守
信赖保护原则，这必将有力地促进
行政权力的规范运行和政府自身的
信用建设，大大提高依法行政的整
体水平。

实施行政强制法，有力地促进
政府廉政建设，防止公共权力滥用。
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产
生腐败。行政强制法既对行政强制
的设定和实施作出了明确规定，也
规定了法律责任，强化了监督制约，
有利于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
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防止行
政强制权力滥用和各种腐败现象发
生。

实施行政强制法，有力促进政

府执政为民。行政强制事项的实施，
直接或者间接关系着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规范行政强
制的设定和实施，对简化强制程序、
提高办事效率和提供优质服务提出
了明确要求，也对行政强制的法律责
任和监督作出了详细规定，这有利于
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
益，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体现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学用结合，以行政强制法的
实施推进法治建设

要严格把握行政强制权范围，
防止超越权限，努力建设有限政府。
行政强制权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最青睐、最宠爱的权力，从而也是
最容易对公民权利、自由威胁的可
能性最大、最严重的权力。因此，要
认真把握行政强制法规定的行政强
制权范围，建设有限政府。

要规范行政强制的程序，防止
执法疲软，努力建设责任政府。行政
强制法对各级执法机关的行政强制
权限做出明确界定，并且确立了科

学的执行程序，赋予了行政机关必
要手段，保证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维
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为我县明
确部门行政强制职责，破解行政强
制“执行难”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法律
保障。

要遵守行政强制的原则，防止
行政侵权，努力建设人本政府。行政
强制法规定了行政强制执行应遵守
法定原则、适当原则、坚持教育与强
制相结合原则以及不得为单位和个
人谋利原则，主要目的是防止行政
权滥用，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
益。如明确规定行政强制不得在法
定节假日和夜间实施，并不准采用
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的等
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义务。这些规
定，为我县做好行政强制执行工作，
维护大多数人利益提供了法律依
据，也能使被执法人的合法权益能
够得到切实有效保障。

三、要强化保障，确保行政强制
法全面正确实施

要加强宣传力度，营造实施行

政强制法的良好氛围。各部门要继
续深入开展行政强制法的学习、宣
传和培训工作，要将行政强制法纳
入“六五”普法内容，运用多种形式
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加以宣传普及，
努力营造全社会学法、知法、守法、
用法的良好氛围。

要强化监督力度，确保行政强
制法的全面正确实施。加强行政复
议工作，健全行政强制执行的补救
制度，把行政强制法贯彻落实情况
纳入依法行政考核体系；建立健全
监督机制，预防和减少违法行政强
制行为的发生，对违法实施行政强
制行为的，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
法律责任。

要加强队伍建设，不断增强依
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牢固树立文
明执法、公正执法理念，努力打造一
支执法规范、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
行政执法队伍。加强总结研究，认真
梳理和总结行政强制法实施过程中
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采取有效
措施予以及时解决。

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推进法治新昌建设

2011年 6月 30日第十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
制法）于 2012年 1月 1日起施行。
它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一起构成了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三
部曲。

县人大常委会于 6月 19日组
织了学习行政强制法报告会，这次
报告会邀请了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的章剑生教授授课，章教授从行政
强制的概念、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
程序、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程序、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方面对行政强
制法作了详细的讲解，参加报告会
的人员受益匪浅。下面将章教授授
课的精神以及对行政强制法的认识
与大家一起分享。

一、对行政强制法立法目的的
认识

行政强制法作为一部规范政府
权力的重要法律，它既对行政强制
行为进行规范、制约和监督，避免和
防止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又赋予行政机
关必要的强制手段，保障行政机关
依法履行职责，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保证行政效率和保障公民权利是其
双重功能，这两方面的功能都是行
政强制立法应予考量、不可偏废的。

行政强制法的立法目的，可以
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行政强制对于一个国
家的政府而言，是一种必要的行政
权力，是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依
法行使行政权力的有力保障，是维
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提高行政
管理效率的重要手段。我国长期以
来，行政强制制度主要存在两个方
面问题：一是“乱”，包括“乱”设行政
强制和“滥”用行政强制。据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提供的统计
数据显示，截至 2009年 6月底，我
国现行有效的 228部法律和 600多
部行政法规中，有 72部法律和 122
部行政法规规定了行政强制。不但
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可以
设定行政强制，中央部委的规章和
地方政府规章也可以设定，甚至少
量的政府规范性文件也可以设定。

因为没有统一的行政强制法，在实
践当中实施主体、程序等没有严格
统一的限制，执法中行政机关滥用
行政强制权现象普遍，侵害了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二
是“软”，行政机关的强制手段不足，
对有些违法行为不能有效制止，有
些行政决定不能得到及时执行。行
政强制法的出台，有望切实改善和
根治这些“乱”、“滥”、“软”现象。

另一方面，制定行政强制法更
为重要的是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免受不法或不
当的强制行为的侵害，并能获得权
利救济，这是行政强制法的立足点。
由于行政强制权具有本能的扩张性
和特殊的伤害性，而且这种伤害常
常表现为事后难以完全补救的特
点，所以需要通过专门立法对行政
强制权行使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监督
约束。行政强制法所体现的最重要
的价值不是对政府的“授权”，而是
对政府的“控权”。一是控制行政强
制权的范围，二是规范行政强制的
程序，三是确立行政强制的原则，有
了严格的程序规定，行政强制中侵
害公民权利的现象将会得到强有力
的遏制，从根本上使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保
障。

二、对行政强制法原则的认识
法律的原则是法律的精神和灵

魂，行政强制法的原则，反映了行政
强制的本质。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四
条至第八条的规定，我们认为行政
强制需遵循五个方面的原则，即行
政强制法定原则、行政强制适当原
则、教育和强制相结合原则、不得利
用行政强制权谋取私利原则和行政
强制救济原则。

（一）行政强制法定原则。行政
强制法第四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
定和实施，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
围、条件和程序。”行政强制法定原
则是依法行政原则在行政强制领域
的逻辑延伸，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
即行政强制设定的法定原则和行政
强制执行的法定原则。行政强制应
依法定权限、法定范围、法定程序设
定。行政强制应由合法主体在合法
权限范围内，依照法定范围和条件
实施。

（二）行政强制适当原则。行政
强制法第五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
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
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
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行政强
制适当原则又叫比例原则、最小损
害原则，它是行政强制法的一个核
心原则。行政强制法是我国行政
立法中第一部明确规定这一原则
的法律，这是因为行政强制的实
施情况比较复杂，行政机关对于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
行，可以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种
类的措施和执行方式，具有相当
的自由裁量权，存在被滥用的可
能，通过适当原则对行政强制中
的自由裁量权加以控制，即可以
做到坚持法律的原则性，又能兼
顾代客观事实的灵活性。

（三）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
行政强制法第六条规定：“实施行政
强制，应当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
合。”行政强制只是促使当事人履
行法定义务的一种手段，不是目的。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的主要目的
是保证法律的实现，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行政强制除了强制外，还要对
当事人乃至全社会进行遵纪守法的
教育，防止将行政强制变为国家对
当事人行为简单机械的报复和制
裁，而重在纠正当事人的行为和促
使其思想转化。

（四）不得利用行政强制权谋取
私利原则。行政强制法第七条规定：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
行政强制权为单位或者个人谋取利
益。”行政强制权是为了维护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应
该公正地行使权力，防止出现利用
行政强制权为单位或个人谋取利益
的现象。《行政强制权》在“法律责
任”一章专门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利用行政强制权为单位或者
个人谋取利益的，由上级行政机关
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

（五）行政强制救济原则。行政
强制法第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
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
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人民法院在强
制执行中有违法行为或者扩大强制
执行范围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
求赔偿。”有权利必有救济，行政强
制权在实施过程中对行政管理相对
人的人身权或者财产权进行限制或
处分，有可能因违法而侵权，如果在
行使过程中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的合法权益带来损害，国家应
当给予法律救济，这样行政管理相
对人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

三、对行政强制法制度框架的
认识

行政法治的永恒价值是行政权
力的制约和公民权利的保障，行政
强制法围绕这一核心价值力图建立
起完整的规范体系和理论基础，形
成有效约束行政强制权力的制度体
系，具体而言，在行政强制设定权分
配机制、行政决定的强制执行体制、
行政强制行为程序等方面，作出了
比较系统的制度安排，包括：

（一）行政强制设定制度。包括
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设
定制度。要保证行政机关有效行使
权力、完成行政管理目标，需要授予
强制权力；但是，授予强制权力以
后，又容易被滥用造成伤害，所以对
此须要保持警惕。因此，需要立法
明确行政强制种类与设定的制度，
从源头上防止行政强制权力的恣意
与滥用。行政强制法坚持行政强制
权的高门槛理念，规定行政强制措
施原则上由法律设定，仅在极为严
格的条件限制下，行政法规与地方
性法规可设定有限的行政强制措
施，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
件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机
关直接强制执行应当由法律规定，
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二）行政强制措施实施制度。
行政强制法立足于防止恣意行政、
规范权力行使，规定了行政强制措
施必须由行政机关及法律、行政法
规授权的组织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
过程中依法实施，规定了行政强制
措施实施的一般程序和查封、扣押、
冻结的特殊程序，要求行政机关必
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步骤和要求

采取相应的行政强制措施，否则将
承担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赔偿责
任。

（三）行政机关强制执行制度。
根据行政强制执行实施主体的不
同，行政强制法将行政强制执行分
为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与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默认式地延续了我国

《行政诉讼法》确定的“申请人民法
院为主，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辅”的
现行强制执行模式。行政强制法规
定了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一般程序
与代履行、执行罚、直接强制的特殊
程序，为强制执行设定了统一的规
范。

（四）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制
度。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
关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申请
法院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法以行政
强制执行的动态展开为序，逐步规
定了行政机关申请前应履行的程
序、提出申请、人民法院受理、对申
请进行审查、作出执行决定、实施强
制执行的常态程序要求与紧急情况
下的非常态程序要求，比较符合申
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实际需要。

（五）行政强制行为责任制度。
行政强制法第六章“法律责任”对行
政机关、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和
具有协助义务的金融机构实施行政
强制不符合法律规定时，应承担何
种法律责任作出了集中规定，责任
形式有行政处分、赔偿责任和刑事
责任。这一章节中所规定的责任制
度是狭义的责任制度，责任承担的
方式多种多样，如行政行为的补正、
撤销和确认违法，造成行政行为相
对方损害的需要进行赔偿。因此，行
政强制违法责任的追究不仅应当以
行政强制法作为依据，还须结合《行
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进
行综合考量。

上述制度，设定制度是前提和
基础，强制措施制度与强制执行制
度是主干，责任制度是保障。这些
制度安排对于保证行政机关正确行
使行政强制权利，维护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具有特殊价
值，有利于实现与维护公共利益、尊
重个人自由与维持公共秩序、保障
公民权利与保证行政效率的辩证统
一。

浅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认识
新昌县人民法院

新昌县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